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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滿 林 有 口 皆 碑

遷徙登記應依居住事實審認，以符合人籍合一原

則，無居住事實者，切勿不實申報遷徙登記，如

經查確屬虛報遷徙者，戶政事務所將依戶籍法第

76條處以新臺幣3,000元以上9,000元以下罰鍰。



戶 政 新 知



戶 政 服 務 小 故 事

居住於新北市林口區的湯小姐，民國111年與來自新疆地區的司

馬先生結婚；當時因為疫情關係，司馬先生無法馬上入境臺灣，不過

隨著兩岸疫情漸漸解封，司馬先生終於來臺與湯小姐相聚，卻不斷出

現小病痛，牙痛、感冒等症狀接連發生，甚至於皮膚也有狀況，湯小

姐陪著司馬先生到處就醫、看病，卻因為司馬先生入境尚不足6個月，

無法加入全民健保，一切醫療費用須為自費，對於湯小姐夫妻實為一

筆負擔。

今年5月時，湯小姐至新北市林口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事宜，

偶然於宣導區看見新北市「愛心大平台新住民醫療補助服務」的宣傳

單，發現自身的情況符合申請資格，於是主動向林口戶所的承辦人聯

繫，並陪同司馬先生提出申請，林口戶所承辦人也積極幫助湯小姐夫

妻，審核各項資料以期能順利通過補助。一個多禮拜後，湯小姐夫妻

順利領取愛心大平台的資助，減輕醫療費用的負擔。

林口戶政事務所表示，新北市自民國109年1月1日起推出「愛心

大平台新住民關懷計畫」醫療補助服務，只要居住本市之新住民，以

移民署核發之居留證正本之居留地址認定，結婚後首次入境6個月尚

未加入全民健保前，因突發意外或罹病，無法使用健保，須自行負擔

醫療費用者，可到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醫療補助以減輕經濟負擔，

新住民可自醫療補助原因發生後或醫療費用單據開立後6個月內提出

申請，並由本市受理戶政事務所辦理審核及撥付事宜。



戶 政 法 令 宣 導

▲主旨：有關跨國同性婚姻適用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」相關疑義，

業經行政院會商司法院決議意見如說明，請轉知並督導所

屬戶政事務所辦理，請查照。

▲內政部112年1月19日台內戶字第1120240466號函釋。

跨國同性婚姻適用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」

▲說明：(略以)

一、應可認「不得否定使相同性別2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

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」，業已構成我國公

共秩序之一部分。為避免個案認定不一，建立國人與未承認同

性婚姻國家人士同性結婚有關涉民法第8條之通案處理機制，

及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同性結婚，因涉民法所指定

適用之該當事人本國法係不承認同性婚姻之規定，其所適用之

結果致妨害我國公序良俗，危及我國一般私法生活之安定，並

生當事人在特殊環境下不合理差別待遇，此時自當適用涉民法

第8條規定，例外不再適用該當事人不承認同性婚姻之本國法

規定，以消弭前述不平等待遇，該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同婚關係，

應認可在我國成立施行法第2條關係，並得依同法第4條規定

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

二、有關國人與港、澳地區人民可否辦理同性結婚1節，香港澳門

關係條例第38條前段既已明定：「民事事件，涉及香港或澳

門者，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。」亦應為相同之解釋。

至有關兩岸同性伴侶結婚1節，因尚涉及入境事由、面談機制

及登記程序等整體行政管理措施，仍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

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之。



新 住 民 一 站 式 服 務

新北市自108年8月1日起推出「新住民一站式服務」，

只要新住民到新北市各戶政事務所辦理業務，即可由

戶所協助將新住民需求協助通報市府相關機關，各受

通報機關(民政局、社會局、教育局、勞工局、衛生

局、經濟發展局、青年局及法制局等)會主動提供新

住民服務項目計有：國籍歸化資訊、關懷服務站個案

服務、關懷訪視、職業訓練、創業諮詢、法律諮詢、

華語學習、健康指導等服務，或續辦轉介服務。更多

詳情請至新北市各戶政事務所洽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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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政 部 單 身 聯 誼

為鼓勵國人適齡結婚及生育，增加單身者認識互

動機會，內政部從今(112)年7月1日起，於全國北

中南東各區舉辦12梯次「愛情從心開始」單身聯

誼活動，第9至12梯次預計於9月11日中午起受理

線上報名，歡迎年滿18歲、在臺設有戶籍的單身

者踴躍參加，一起攜手獲得幸福。更多詳情請至

內政部戶政司「 112年愛情從心開始單身聯誼活

動」專屬網頁瀏覽查詢。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


